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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96、200596    证券简称：古井贡酒、古井贡 B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8 

 

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变更业绩承诺的背景及原因 

1.变更业绩承诺的背景 

2016 年 4 月 27 日，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公司与武汉天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龙集团”）、

自然人阎泓冶三方就收购武汉天龙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黄鹤楼酒业”、“目标公司”）51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目标股权”）

的相关事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。根据协议约定，公司以 81,600 万

元价款收购天龙集团所持有的黄鹤楼酒业 36%的股权、阎泓冶所持有

的黄鹤楼酒业 15%的股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披

露的《关于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10）。 

（1）业绩承诺情况 

受让方对目标公司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：假设股权交割日当年为

T 年，则交割日后五年内（不含目标公司股权交割日所在的年份，简

称“承诺期”）目标公司每年承诺营业收入（含税）达到如下数据（以

下简称“承诺营业收入（含税）”）： 
单位：万元 

期限 T+1 年 T+2 年 T+3 年 T+4 年 T+5年 

承诺营业收入（含税） 80,500 100,625 130,812.5 170,056.25 204,067.5 

交割日后的五年内（不含目标股权交割日所在的年份），目标公

司每年的销售净利率（目标公司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/营业收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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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于 11%。在受让方对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内，若目标公司每年的

经营业绩经审计后达不到 11%的销售净利率，受让方应就差额部分以

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补足。在受让方对目标公司业绩承诺期内，经审

计后，若目标公司连续两年的销售净利率低于 11%时，转让方有权回

购受让方所持目标公司全部股权，回购价格为受让方支付的本次股权

转让价款总额人民币 81,600 万元。 

（2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

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黄鹤楼酒业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销售净利率如下

表所示： 

项目名称 2017 2018 2019年 2020 年 

营业收入（含税）

（万元） 
80,625.12 100,696.87  131,006.46 58,313.18 

净利润（万元） 8,144.95 9,930.24  12,860.37 -1,171.75 

净利率 11.82% 11.46% 11.15% -2.27% 

根据原协议约定，公司 2020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，公司触发补偿

义务。 

2.变更业绩承诺的原因 

2020 年春节前后，全国多地相继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（以

下简称“疫情”），全国各省、市相继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一级响应。由于黄鹤楼主要经营所在地湖北省受疫情负面影响较大，

2020 年度业绩情况：含税收入 58,313.18 万元，较去年同期下降

55.27%。受疫情不可抗力原因，市场交易活动受到严重影响，导致原

协议部分条款无法按期履行。为此，经各方协商，签署《股权转让补

充协议》。 

二、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（转让方）:武汉天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天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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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（转让方）：阎泓冶 

丙方（受让方）：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梁金辉 

（一）原协议第九条“业绩补偿承诺”中关于受让方对目标公司

的营业收入和销售净利率等核心经营指标完成期限均相应顺延一年，

即 2020 年当年度不作为经营指标考核年度，顺延至 2021 年作为第四

个考核年度，以此类推 2022 年度作为第五个考核年度。具体作如下

调整变更： 

1.关于营业收入指标 

交割日后六年内（不含目标股权交割日所在的年份，简称“考核

期”）目标公司每年的承诺营业收入（含税）达到如下数据（以下简

称“承诺营业收入（含税）”）： 
期限 T+1 年 T+2年 T+3年 T+4年 T+5年 T+6年 

承诺营业收入（含税）

（万元） 
80,500 100,625 130,812.5 —— 170,056.25 204,067.5 

（1）关于目标公司销售净利率、销售净利润及预期可分配利润

的承诺，考核期均自补充协议签署后顺延一年，即 2020 年当年度不

作为考核年度，顺延至 2021 年作为第四个考核年度，依此类推 2022

年度作为第五个考核年度。 

（2）双方不因 2020 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向对方主张任何补偿、

赔偿或追究其他任何责任。 

（二）原协议第九条关于“未来五年”“交割日后五年”含义均

调整为指“2017、2018、2019、2021、2022 年度”，其中 2019、2021

年度视为连续两年。原协议第十条“锁定期承诺”中关于锁定期 60

个月的约定均调整为锁定期 72 个月，原协议约定的关于锁定期的义

务/安排双方需继续履行。 

三、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的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的签订有利于发挥黄鹤楼管理层的积极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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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更好地促进黄鹤楼的长远发展，进一步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。 

四、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.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1 年 4 月 29，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公司关于变更黄鹤楼酒业业绩承诺的议案》，与会董事一致同意

本议案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.独立董事意见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：《关于变更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的

议案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会议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，

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和情况。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，并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.监事会审议情况 

监事会认为：本次变更黄鹤楼酒业业绩承诺的事项有利于维护公

司整体利益及长期发展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。监事会同意

该议案内容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；  

2.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

3.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

 


